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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 共一頁 

裝 

訂 

線 

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 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10486 台北市伊通街 59 巷 6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郭哲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5072322 分機 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henrymark666@hotmail.com 

受文者：各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區水管會田字第 114161 號 

速別： 

附件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，紙本，1，份。 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制政策

「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」，請

轉知轄屬會員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 年 10 月 20 日國署水建字第 114010 

      9604 號函辦理。 

正本：各辦事處 

副本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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